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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印发

《核电厂退役准备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(发改能源规〔2026〕582 号 2026 年 4 月 23 日印发)

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力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加强核电厂建设运行全寿期管理，规范做好核电厂退役准

备工作，保障核电长远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财政部、

生态环境部制定了《核电厂退役准备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家能源局

财政部

生态环境部

2026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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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电厂退役准备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做好核电厂退役准备工作，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

安全，保障核电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核电厂退役准备有关工作。

第三条 核电厂退役准备工作坚持安全第一、科学有序、责

任落实、保障有力的原则，从法规标准、资金管理、技术装备、

人才队伍等方面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保障核电厂退役需求。

第四条 核电厂退役以厂址为单位统筹实施，原则上以实现

厂址无限制开放和使用为最终目标。

第五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对核电厂退役准备工作负全面责

任。核电厂控股企业集团（以下简称核电集团）统筹管理所属核

电厂退役准备工作。

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负责统筹协调核电厂

退役准备工作，牵头建立协调机制；财政部负责核电厂退役费用

的监督管理；生态环境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负责建立完善核电厂

退役许可制度和安全要求；其他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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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各自职责对核电厂退役准备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。

第七条 在核电项目选址、设计、建造和运行阶段，核电厂

营运单位应当考虑便于退役的措施，贯彻放射性废物最小化与辐

射防护最优化原则，尽可能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量和放射性活

度。

第八条 在设计阶段，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专门考虑便于核

电厂退役的措施及特性，在核电项目申请报告等文件中，编制核

电厂退役专章，明确退役目标、策略、初步方案等内容。

第九条 在建造阶段，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落实便于退役的

设计和措施，编制初步退役计划。

第十条 在运行阶段，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根据监管要求的

变化、核电厂的修改、技术进步、退役活动需求的变化以及国家

政策的变化，结合定期安全评价结论及时更新、评估机组退役计

划。

第十一条 在核电机组运行期内，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记录

在核电机组改造和维修活动中获得的关于受污染或被活化的构

筑物、系统和设备的信息，与核电机组其他档案一并按要求妥善

保管。

第十二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规要求，在核电

厂运行期满前编制完成最终退役计划，以确保退役可以安全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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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并符合规定的最终状态。

第十三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对核电厂退役承担完全经济责

任，应当预提退役费用，列入生产成本，专门用于核电厂退役相

关工作。退役费用在核电机组商运后运行期内逐年提取，原则上

总量按照核电项目竣工决算建成价的一定比例计提，累计提取率

暂按不低于10%执行，待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核电集团应当建立退役费用定期评估机制，原则

上每 5 年对所控股核电厂退役费用准备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

结果动态调整提取率，确保退役费用满足需要。

第十五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当制定人力资源计划，以确保

有足够的合格人员可用于核电厂安全运行直至退役。核电集团要

统筹核设施退役技术单位力量，打造核电厂退役专业化人才队

伍，鼓励有条件、有能力的单位按照专业化、市场化方式为全行

业提供服务。

第十六条 核电集团应当制定核电厂退役技术和装备研发

总体方案，分阶段、分批次开展退役关键技术攻关，充分利用现

有核设施退役技术装备和科研设施，形成我国核电厂退役技术装

备体系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、财政

部、生态环境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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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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